
不配合税务机关执行职务，甚至协助

纳税人、 扣缴义务人逃避纳税义务该

怎么办？应当承担什么法律责任？都缺少

必要的条款明确。

第三，关于税收罚款不能采取强

制执行措施问题。按照《税收征管

法》，税收罚款经催缴、责令限期交

纳无效，应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可实

际情况如何呢？今年上半年，徐州市某

地税稽查局在查处某企业集团时，依

法对该集团的偷税行为处以若干万元的

税收罚款，程序合法，而被罚单位拒

不交纳。稽查部门提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法院不予受理。税收罚款是税

务机关依法治税、捍卫国家税法尊严

的最后一道王牌，由于得不到落实，

使这张王牌名不符实。

第四，关于能否查封扣押被查单

位经营发票、财务专用章问题。在税

务稽查工作中，我们感到查封被查单

位的经营发票、扣押被查单位的财务

专用章是最有效的税收保全措施之一。

但由于在现行的税收法律体系下找不到

法律、法规依据，所以这一措施不能

采 用。

第五，关于拍卖机构尚不健全、

拍卖商品的价格不好确定问题。《税
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四 十七条规

定：“税务机关将扣押、 查封的商

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变价抵缴税款

时，应当交由依法成立的拍卖机构拍

卖”。“或者交由商业企业按市场价

格收购”。但据我们所知，各县（ 市、

区）能够依法成立拍卖机构的却寥寥无

几。在目前以买方占支配地位的市场

经济格局中，商业企业愿意收购的也

为之不多。

第六，关于实施税收保全、 强制

执行措施的执法主体问题。《税收征管

法》第二十六条、二十七条规定： 税务

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

须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税

务稽查工作规程》第四十七条规定： 被

查对象未按照《税务处理决定书》的规

定执行的，税务执行人员应当按照法定

的程序对其应当补缴的税款及其滞纳

金，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填制《查

封（ 扣押）证》、《拍卖商品、 货物、

财产决定书》 或者《扣缴税款通知

书》，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

准后执行。国 家税务总局国税发

（1997）148号文件中也明确了省、地、

县三级税务稽查机构独立执法主体资

格。但在实际工作中县级稽查机构很

难行使独立的执法权。

所以，我国现行的《税收征管

法》及其实施细则中所规定的税收保

全、强制执行措施，虽然对完成税收

任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因缺少实施

的必备条件（或者制约机构、 或者保障

手段），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正是

我国税收征管环境得不到根本好转的主

要原因之一。因此，应尽快完善我国税

收司法保障体系，赋予税务机关实施税

收保全、 强制执行措施相对独立的权

限，以促进我国税收征管真正步入法制

化的轨道，避免国家税款流失。
（作者单位：江苏省徐州市地税稽

查局）

税 收 征 管

主体税种选择

与个人所得税发展

蒋艳君

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

段，税收规模与税收结构有很大不

同。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政府履

行职能的范围也会不同程度地扩大，

经济愈发达，政府职能的范围愈大，

政府所需要的收入越大，从而对税收

收入规模的要求随之扩大，且主体税

种的选择也具有不同的特点。据对各

类收入水平国家的税收情况进行统计分

析，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税收

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随之提高，税收

结构也从间接税为主转为直接税为主。

按照世界银行规定的标准，根据

各国经济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选

择有代表性且经济发展和税收制度比较

稳定的国家进行比较表明：（ 1 ）税收收

入占 GDP的比重随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步

加大。低收入国家平均为 18.24% ，中

等偏低收入国家为21.8% ，中等偏高收

入国家平均为 23.3 % ，高收入国家为

36 .6 % 。（ 2 ）总体上看，随着收入

水平的提高，主体税种有从间接税转向

直接税的趋势。税种结构由以向货物和

劳务为主的流转环节间接课征为主，逐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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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转向对个人和家庭、企业的直接课

征为主，税收收入对 G D P 初次分配的

调节力度加大，相反地，对货物和劳

务的增加值的调节力度相对减弱。发

达国家多以直接税为主体税种；而半

数以上实行以间接税为主的混合型税制

的国家中，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以间

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正在逐渐向中

等偏高收入国家的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

结构转变，其间接税所占比例最低的

已达 27.7 % ；低收入国家以间接税为

主，间接税占中央税收比重最高的是

印度，为 75.9 % ，最低的是埃及，也

达到51.2% 。（ 3 ）在从低收入国家向高

收入国家演进的过程中，也就是由间接

税向直接税演变的过程中，个人所得税

作为主体税种的地位逐渐受到重视。各

个国家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收入中所占比

重随各国人均 G D P 水平的高低变化呈

现出较明显的阶段性分布。高收入国家

个人所得税比重在 40% 以上；中等偏

高收入国家在 10% 至20% 左右；中等

偏低及低收入国家在 10% 以下。

个人所得税之所以随G D P水平提

高而逐渐受到重视，是与其自身特性及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主体税种的不同要

求分不开的。一是个人所得税课税公

平，符合支付能力原则。支付能力原则

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支付能力的标

准，一个是税率如何反映支付能力。关

于支付能力的标准主要有三种观点。一

种观点认为财产是个人经济能力的主要

表现形式，财产变化意味着支付能力的

变化，因此，财产应作为反映支付能力

的标准。第二种观点认为消费与个人的

经济能力具有对等或相关关系，应作为

反映支付能力的标准。第三种观点认为

应以所得为支付能力的标准。比较起

来，所得不仅可以包括财产收益和制约

消费水平，也可以融合其他制约支付能

力的因素，在总量上，所得远比消费和

财产收益大。而且，只有以所得为标准，

才可以对低收入者予以照顾，并根据纳

税人个别经济背景（如家庭人口、医

疗费用、赡养人口等）作出适当的调

整。关于税率如何反映支付能力，通

常以边际效用理论为基本分析方法。

当把税收作为一种效用的牺牲（对纳

税人而言）时，合理的征税模式就是

政府既能获得所需的收入，又使纳税

人的牺牲达到最小。由于不同收入水

平上的纳税人的边际收入的效用是不同

的，即低收入者的边际效用应高于高

收入者，所以，为了实现最小牺牲的

目标，必须实行累进税率，对高收入

者征收重于低收入者的税收。综上两

点，个人所得税以纯收入为计征依

据，实行所得多者多征、所得少者少

征的累进征税方法，同时规定起征点、

免征额及扣除项目，可以照顾低收入

者，完全合乎体现税收公平的支付能力

原则。二是个人所得税税基广阔，适应

了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对税收收入规

模的要求。由于个人所得税的税基是个

人的“所得”，而个人“所得”数量又与

经济发展阶段成正相关关系，因而，个

人所得税直接表现为随G D P水平的提

高日益显得重要。在由低收入阶段向

中、高收入阶段演进的过程中，不断扩

大的个人所得税使得个人所得税税基日

益广阔。只要有所得，并在最低生活限

度以上，都必须纳税，因此，相比较其

它税种而言，个人所得税具有相当的普

遍性。三是个人所得税能够合理调节个

人收入差距。个人所得税是对个人纯收

入征税，从毛收入中扣除不反映纳税能

力的部分，只就其反映纳税能力的部分

征税（即个人所得税有最低生活费免税

的规定），同时个人所得税采用累进税

率，根据所得大小不同，适用高低不等

的税率，纳税能力强的人（所得多）负

担相对重，纳税能力弱的人（所得少）负

担相对轻，从而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水平

的效果就比较明显，可在很大程度上解

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四是个人所得税收

入富有弹性，对稳定经济有一定的作

用。个人所得税具有自动调节社会总需

求的内在稳定机制。当经济萧条时，个

人的收入就会相应地减少，政府税收

收入也会自动减少，而且税收的减少

幅度往往超过个人收入的减少幅度，

个人所得税制就会产生一种推力，防

止消费和投资需求的过度紧缩，从而

产生刺激经济复苏的效应。在经济膨

胀时期，个人的收入增加，政府的税

收收入自动增加，而且税收的增加幅

度往往超过个人收入的增加幅度，个

人所得税制就会自动产生一种拉力，

防止消费和投资需求的过度膨胀，从

而收到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在利用

个人所得税对经济状况进行调整时，

政府往往通过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

限制和废除某些税收优惠规定和课税扣

除项目等，以拓宽或收缩个人所得

税，从而调节个人的可支配收入状

况，达到稳定经济的目的。

个人所得税在我国可以说是一个年

轻的税种，然而在组织国家财政收入

的过程中却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新税制改革后的几年，个人所得税已

成为我国工商税收中增长最快的税种。

1980 年开征个人所得税时，当年全国

征收总额仅有 1 6 万元；到 199 9 年，

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就猛增到 414.236

亿元，个人所得税从无到有，19 年来

累计为国家组织收入 1560亿元。个人

所得税的纳税人数由 1994年的 2994万

人上升到 1998年的 10964万人。有关

部门预测，今年全年个人所得税收入

将超过 600 亿元。

从我国实际看，尽管税收结构依

然以间接税为主，但个人所得税地位

上升的势头却是值得关注的。特别是

在一些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较快的

地方，个人所得税已成为地方工商税

收的第二大税种。如何根据社会经济

发展进程，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在组

织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 稳定经

济发展方面的应有作用，值得我们高

度重视。尤其重要的是，国外经验和

我国实际表明，个人所得税应逐步变

成中央政府掌握的税种，这有利于个

人所得税职能作用的正常发挥。
（作者单位：北京市地税局海淀

分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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